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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，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

全市常住人口
[2]
城乡分布及流动情况公布如下：

一、城乡
[3]
人口

全市常住人口
[4]
中，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7665638 人，占

84.52%；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1404455 人，占 15.48%。同 2010

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，城镇人口增加 1417938 人，乡村人

口减少 454016 人，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7.45 个百分点。

二、流动人口
[5]

全市常住人口中，人户分离人口
[6]
为 4340061 人，其中，市

辖区内人户分离
[7]
人口为 1953243 人，流动人口为 2386818 人。

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，人户分离人口增加

1924990 人，增长 79.71%；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加 898320

人，增长 85.16%；流动人口增加 1026670 人，增长 75.48%。



注释：

[1]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。

[2]常住人口包括：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

或户口待定的人；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

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；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

外工作学习的人。

[3]城镇、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《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》

划分的。

[4]全市常住人口是指全市 13 个区、县（市）的人口（包含

沈抚示范区内行政区划隶属于我市的汪家街道和深井子街道人

口共计 42312 人，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口径相同），不包

括现役军人、居住在市内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。

[5]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

人口。

[6]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

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。

[7]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的

区内和区与区之间，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

口。


